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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基本資料

 案主66歲，獨居，因腎臟疾病需長期洗腎。

 育有5名子女均居住於他處,少與案主聯繫,案主因之前向農會借貸導致房子及周
邊空地遭法拍,現由親戚買回讓案主居住使用。

 案家屋頂因風災而吹落破損,內部天花板也因下雨受潮,牆壁因長期焚香而燻黑老
舊,居住環境不佳，勞工局結合志工於105/12/11完成客廳房屋修繕。

 108年7月區公所再次通報，案主房間屋頂亦出現破損且下雨時嚴重漏水，故啟
動第二次房屋修繕。



修繕前評估



修繕前屋況



泥水磚瓦鋪設



木工內部裝潢修繕



電氣電線迴路設置



修繕前後對照



修繕前後對照



修繕前後對照



局長至修繕現場為志工打氣



勞工局莊科長與泥水志工大合照



局長與木工志工大合照


